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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項目 JZ99151  殯葬禮儀服務業

應附繳文件

（1式 2份）

□ 1申請書。

□ 2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（委託代辦者應加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及委託書）

□ 3商號負責人及其身分證明文件 ；合夥者應加附合夥契約。

□ 4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 文件影本。

□ 5相關證照。

□ 6營業之商品或服務項目清單及契約書。

□ 7價金或收費基準表。

□ 8殯葬禮儀服務能力說明書，內容應包含組織部門分工、服務流程說明、人力配
置及主要設備機具等。

□ 9專任禮儀師名冊。但未達本條例第四十五條第三項一定規模者，免附。

□ 10 營業據點產權證明文件影本（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建築物登記謄本、土地使用分
區證明文件、建築物使用執照）。營業據點所有權非屬負責人所有者，應檢附
使用同意證明文件正本或租賃契約影本。

□ 11 切結書（營業據點僅作聯絡辦公處使用）。

※
※


